工程施工合同
发包单位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[bookmark: _Hlk66882065]施工单位：黄骅市乐达市政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公开、诚信的原则，甲方愿意将厂房内燃气采暖设备的拆改工程项目委托乙方施工，为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工程建设任务，经甲乙双方协商订立以下合同并共同遵守。
1、 工程名称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燃气采暖设备拆   改工程
2、 工程地点、内容
1、 工程地点：北侧厂房二层仓储区
2、 工程内容：一台格瑞蓝牌燃气采暖设备的拆除、安装，原有燃气支管路的封堵，设备安装完成后与燃气管道的对接安装。
3、 工期要求：2021年3月21日---2021年3月31日
4、 工程造价及付款方式
1、 工程造价：6000元（含专用税票）
2、 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当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3000元，乙方做施工前的准备并入厂施工；工程完工经甲乙双方验收合格后支付余款3000元整。
5、 双方责任
1、 甲方负责施工前期的协调工作，负责乙方施工期间的用水、用电。
2、 甲方负责乙方施工期间的厂房内工作面清理，带气作业期间停工、停产的配合。
3、 乙方严格按照施工规范施工，保证施工质量的合格。
4、 乙方进厂施工期间接收甲方监督和管理，严格遵守甲方入场须知要求。
5、 乙方施工期间，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范施工，由于乙方原因发生的安全事故均由乙方承担。
6、 其他事项
1、 本合同一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持贰分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2、 本合同双方盖章签字后有效，至合同约定事宜结束后自行失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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